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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柴油机喷油器 

1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用柴油机燃油高压喷油器总成的型式认可和产品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1  中国船级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2.2  中国船级社《材料与焊接规范》 

2.3  CCS 批准的低速柴油机专利厂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关于产品检验、设计认可、型式认可、原型试验、样品、单件/单批检验、

最终检验等术语的定义，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1 篇第 3 章 3.1.2 条； 

4  图纸资料 

船用燃油高压喷油器总成申请认可或检验时，下列图纸和技术资料应提交

CCS 批准或备查。 

4.1  下列图纸资料应提交批准: 

4.1.1  总图(纵、横剖面图)； 

4.1.2  主要零部件图（喷油器体、针阀偶件等，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增减）； 

4.1.3  主要性能规格表； 

4.1.4  主要零部件理化性能一览表； 

4.1.5  交货验收技术条件、出厂试验大纲、型式试验大纲。 

4.2  下列图纸资料应提交备查： 

4.2.1  产品说明书及铭牌、出厂合格证/质保书（样本）等（中英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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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无损检测标准（包括超声波检测、磁粉检测及着色检查）。 

4.2.3  压力试验标准 

5  原材料及零部件 

喷油器总成的主要零部件指喷油器体、针阀偶件等零部件。 

6  设计技术要求 

6.1  材料要求 

6.1.1  喷油器体应采用锻件或铸件制成。其锻件应符合 CCS《材料与焊接

规范》第 1 篇第 5 章的规定，其铸件应符合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1 篇第 7

章的规定。  

6.1.2  针阀偶件应采用性能满足相关标准技术要求的钢材制造。 

6.1.3  当喷油器采用柴油机专利厂技术规范进行生产时，其主要零部件材料

化学成份及热处理后机械性能要求应符合柴油机专利厂技术规范的规定。 

6.1.4  原材料及铸锻件毛坯一般应在经 CCS 认可的生产厂进行采购。 

6.2  结构要求 

6.2.1  对于定型生产的喷油器总成及其主要零部件均应具有互换性。 

6.2.2  喷油器与柴油机高压油管总成和喷油泵总成的接口尺寸按订购方与

承制方的协议规定。 

6.3  加工精度要求 

6.3.1  针阀偶件的主要尺寸公差及形位公差应满足相关技术标准要求。 

6.3.2  针阀偶件的主要表面粗糙度应满足相应规范要求。 

6.3.3  当承制方与设计单位在采用表面粗糙度系列不一致时，承制方应采用

不低于产品图样规定的设计要求。 

6.4  无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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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针阀与针阀体应进行磁粉检测。 

6.4.2  喷油器调压弹簧应进行无损检测。 

6.5  热处理 

6.5.1  喷油器体热处理要求应满足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1 篇第 5 章、

第 7 章要求。 

6.5.2  针阀偶件的热处理后的机械性能及表面硬度应满足相应规范要求。 

6.5.3  针阀偶件热处理后的内部金相组织及硬化层深度应满足相关技术标

准要求。 

6.6  压力及密性试验 

6.6.1  针阀偶件的径部及密封锥面应进行密封性试验。 

6.6.2  喷油器高压密封部位应进行密封性试验。 

6.6.3  冷却式喷油器冷却通道应进行密封性试验。 

6.6.4  喷油器体的高压受压面应进行压力试验，试验压力为 1.5P 或

P+30MPa 取其较小者（P 是指被试验部件的最大工作压力）。当喷油器采用柴油

机专利厂技术规范进行生产时，其高压油泵体的受压面压力试验要求应符合柴油

机专利厂技术规范的规定。 

6.7  性能要求 

6.7.1  使用轻柴油及运动粘度为 380 mm
2
/s/50℃以下的重油时，喷油器应能

正常工作。使用重油时，其进口温度应为 130℃～150 ℃。 

(1)  启阀压力按订购方和承制方的协议规定，对于高、中速船用柴油

机，同一台柴油机的启阀压力偏差应不大于±0.5 MPa。 

(2)  喷油嘴偶件的流量偏差应不大于±7.5%。 

(3)  喷油器允许按流量分组，但每组的流量偏差应不大于±3%。有流

量分组时，承制方对同一台柴油机应提供同一流量组别的喷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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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偏差率δ按公式(1)计算: 

δ
b

bminmax

Q

Q-)Q (或Q
   ………………………………(1) 

式中: 

δ—流量偏差的百分数(%); 

Qmax—样本中(或同组中)的最大流量，单位为毫升(ml); 

Qmin—样本中(或同组中)的最小流量，单位为毫升(ml); 

Qb  —样本中(或同组中)的平均流量，单位为毫升(ml); 

6.8  可靠性 

喷油器可靠性要求按订购方和承制方的协议规定。 

7  型式试验 

7.1  典型样品的选取 

初次认可时，一般每一系列喷油器应选一台样机进行型式试验。所选样机在

技术参数上应能覆盖其所在系列；结构、制造工艺上具有代表性，体现工厂的加

工能力和制造水平。 

7.2  试验项目 

喷油器的型式试验一般应包括针阀偶件型式试验、喷油器总成型式试验。 

7.2.1  针阀偶件型式试验项目 

(1)  滑动性试验 

(2)  径部密封性试验 

(3)  锥面密封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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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喷雾试验 

(5)  流量试验 

(6)  清洁度检验 

(7)  可靠性试验 

7.2.2  喷油器总成型式试验项目 

(1)  启阀压力试验 

(2)  滑动性试验 

(3)  密封性试验 

(4)  喷雾试验 

(5)  流量试验 

(6)  清洁度检验 

(7)  可靠性试验 

7.2.3  采用专利厂技术规范进行生产的低速柴油机喷油器型式试验项目 

低速柴油机喷油器总成可不进行流量试验。 

7.3  型式试验项目的减免 

7.3.1  初次认可 

初次认可时，一般应进行上述所适用的全部试验项目。如满足以下条件，制

造厂可以向 CCS 书面申请减免部分试验项目，验船师应根据工厂的生产情况、

产品的生产历史及使用记录等给予考虑，并将意见及制造厂书面申请一起传真至

总部建造入级处，在获得总部建造入级处同意批复后方能对该试验项目进行减免： 

(1)  申请认可的制造厂能够提供近期内由权威检测机构（如国家质量

技术监督局，或国防科技试验室等）出具的相应试验项目的试验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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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认可申请方能够提供近期由 IACS 成员签署的相应试验项目的试

验报告。 

7.4  型式试验的方法和要求 

7.4.1  针阀偶件型式试验方法 

(1)  滑动性试验 

用滤净的轻柴油清洗和润滑零件。置喷油嘴偶件与水平面成 45°

位置，将针阀从针阀体内抽出其导向面长度的三分之一，并围绕

针阀轴线转到任一位置松手，针阀应能借其本身重量自由滑动、

平稳落座，无任何阻滞现象。 

(2)  径部(针阀与针阀体相配合的圆柱工作表面)密封性试验 

径部密封性试验采用降压法。试验用油 20℃时的运动粘度为 10.2 

mm2/s～10.7mm2/s，试验油液自喷油嘴偶件的针阀尾部中孔泵入，

针阀体密封端面与夹具间应无渗漏，当油压从比规定的启阀压力

低 2 MPa 时开始，至压力下降 5 MPa 时结束，其密封性渗油时间，

应不低于标准样件。 

可采用从喷油器进油孔的进油方式来检验喷油嘴偶件径部密封性

能，但应满足下列要求： 

①  按产品图样规定的扭矩拧紧喷油嘴固紧螺母; 

②  每次试验前，应进行数次喷油; 

③  将喷油器启阀压力调整到比规定值高 2MPa-3MPa 进行试验。 

用喷油嘴偶件密封性标准件作比较试验时，试验用油的粘度和环

境温度不作规定，但环境温度变化超过 4℃时，应复校样件。 

允许采用等其他方法（例如，偶件间隙测量）来评定针阀偶件的

径部密封性能，但测量方法应满足相应技术标准要求 

(3)  锥面密封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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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规定的启阀压力低 2MPa 的油压下，10 s 内用肉眼观察针阀体

头部或端面，高压密封部位及密封锥面应无渗漏，但允许喷孔周

围有微量湿润现象。 

(4)  喷雾试验 

将启阀压力调整到规定值，以 1s 内喷射 1-2 次的泵油，喷雾质量

应符合下列要求： 

①  经喷孔喷出的燃油应呈雾状、伴随发出清脆的喷油声，不应有

明显的肉眼可见的飞溅油粒、连续油柱和极易辩别的局部浓稀

不均匀现象; 

②  喷射开始前和终了后应无渗漏，但允许喷油孔周围有湿润现象。

当针阀直径大于 10 mm 时，允许在喷油孔周围有油液集聚现

象，但应不滴漏; 

③  可采用承制方与订购方商定的喷油嘴偶件样件对喷雾质量进

行评定。 

(5)  流量试验 

喷油嘴偶件的流量试验应在上述试验合格后进行。试验方法按产

品技术文件的规定。也可按订购方和承制方商定的其它方法进行

喷油嘴偶件的流量试验。 

(6)  清洁度检验 

应用注射器对针阀偶件用汽油进行冲洗，将清洗后的汽油用洗净

器皿盛放，然后用 5μm 滤网将该汽油过滤、烘干并称重，其杂质

重量即为该针阀偶件的清洁度。具体限值，按订购方和承制方的

协议规定。 

(7)  可靠性试验 

喷油嘴偶件可靠性的考核和评定方法按订购方和承制方的协议规

定。 

7.4.2  喷油器总成型式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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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设备和试验用油 

试验用油应采用轻柴油。 

喷油器试验台应满足下列要求： 

①  压力表量程应为 0MPa～60MPa,精度等级应不低于 1.5 级; 

②  环境温度应为 20±2℃，如果在其他温度条件下进行试验时，

试验结果应与标准样件进行比较; 

③  试验台上的泵、表、油管接头、开关、阀等高压通道的所有连

接处均应保持密封。当试验台油路系统放气后，以无孔工艺垫

块检验试验台时，应在 40MPa 油压下，保持 3min，压力降应

不超过 1MPa。 

(2)  启阀压力试验 

缓慢地泵油，使压力表指针逐步地上升，当喷油器开始喷油的瞬

时，指针突然下降前所示的压力值，即为喷油器的启阀压力。 

(3)  滑动性试验 

将喷油器启阀压力调整到规定值，以 3s 内喷射不超过 2 次的速度

缓慢而平稳地泵油，观察针阀起落和渗漏。 

(4)  密封性试验 

冷却式喷油器冷却通道的密封性试验，采用压力为 1 MPa 的轻柴

油进行试验，3 min 内观察泄漏情况。 

高压密封部位的密封性试验，可与喷油嘴偶件密封锥面的密封性

试验时同时进行，试验方法与 7.4.1(3)相同。 

(5)  喷雾试验 

试验方法与 7.4.1(4)相同。 

(6)  流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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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油器流量试验应在上述试验合格后进行。 

喷油器的流量试验采用与标准喷油器相比较的方法进行，但在每

次测量的延续时间内，应保证在规定转速时的喷油量不少于 50ml。 

允许按订购方和承制方共同商定的其它方法进行喷油器流量试验。 

(7)  清洁度检验 

喷油器解体后，用注射器对各零件内腔用 120＃汽油进行冲洗，将

清洗后的汽油用洁净器皿盛放，然后用 5μm 滤网将该汽油过滤、

烘干并称重，其杂质重量即为该喷油器的清洁度。 

(8)  可靠性试验 

喷油器可靠性试验的考核或评估方法，按订购方和承制方的协议

规定。 

8  单件/单批检验 

型式认可后产品检验的具体检验方式按 CCS 在颁发型式认可证书时以检验

计划规定进行。 

8.1  对获得 CCS 型式认可 B 的制造厂的产品单件/单批检验 

8.1.1  检验项目 

(1)  喷油器总成检验项目按照认可时批准的出厂试验大纲进行，至少

包括以下试验： 

①  启阀压力试验 

②  密封性试验 

③  喷雾试验 

试验方法同 7.4.2。 

(2)  对采用专利厂技术规范进行生产的低速柴油机喷油器，若仅对喷

油器体进行检验发证时，只进行喷油器体液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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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上述试验可以由制造厂独立完成并出具完整的试验报告提交验船师

审核； 

8.1.3  验船师的抽检数量视工厂报检数量而定。原则上，对于批量生产的产

品可按同一系列 2%的比例抽取，但不得少于 2 台。对于单件小批量生产的，可

视具体情况而定，但一般每一型号至少应抽 1 台。抽检产品应按上述试验项目进

行复验或在制造厂试验时现场见证。 

8.1.4  制造厂每次申请单件/单批检验时同时应提交下列文件供验船师审核： 

(1)  喷油器总成检验： 

①  主要零件材料质量证明书； 

②  主要零件加工检查记录； 

③  针阀偶件热处理检验报告； 

④  针阀偶件无损检测报告； 

⑤  针阀偶件滑动性报告； 

⑥  针阀偶件径部密封性报告； 

⑦  针阀偶件密封锥面的密封性报告； 

⑧  按 8.1.1 条进行检验或试验的报告。 

(2)  低速柴油机喷油器体检验： 

①  材料质量证明书； 

②  加工检查记录； 

③  热处理检验报告； 

④  无损检测报告； 

⑤  液压试验报告。 

(3)  必要时，可要求对上述一项或多项内容进行抽查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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